《华东师范大学志》专家学者传略、简介
编纂要项说明

要项按照下列顺序排列

姓名：含正式使用过的曾用名、笔名。如“李平心，原名循钺，又名圣悦，笔名李鼎声、邵翰齐等。”

生卒年：精确到月，已故人员用（1900.2~1991.3）形式，健在人员用（1959.10~     ）形式

性别：女性写“女”，男性不写

籍贯：精确到市（如为市区人）或县，即“福建福州人”、“江苏泰兴人”、“江苏常熟人”

身份说明：根据入志人物的身份标准，填写入志者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最主要身份，如“中国科学院院士” 、“第某届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”、“二级教授”、“长江特聘教授”、“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”等
政治面貌：写明所属党派。如：“中国共产党党员”、“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” 

主要学历：从本科高等教育写起，原则上按照“某年毕业于某大学某系”形式写，如“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，199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，获理学博士学位”，如大学期间更换过学校或学校本身发生变化，可按照“某年考入某大学，某年转入某大学（或某年改为某学校），某年毕业”格式写，如“1917年以同等学历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（1919年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），1922年毕业。”
在高等教育或科研机构的主要经历：在各高校科研单位任职的时间，如系在华东师范大学评定正高技术职称需标明评定时间（如“1986年毕业留校……1996年晋升教授”）

主要学术成果：主要研究项目、发表的论著（原则上写数量，特别重要的可列出论著名称）、获奖情况（省部级以上，应标明获奖时间），并简要评价其学术成就。

主要学术兼职：省部级以上层面学术团体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

主要社会兼职：全国和省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写明届次和时间，如曾担任过人大或者政协的领导职务，简述其任内的主要工作。
